
 1 

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台中市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台中市政府歷年來多次稽查該市「歡喜就

好」酒店，不但未據實填載稽查紀錄，且

該酒店於民國（下同）92 年之前即於頂樓

增建高度達二層以上之鐵皮屋，亦未依規

定查報拆除，導致該色情酒店得以長期利

用違章建物關禁數十名年輕女子，逼迫賣

淫，足見其維護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小組形

同虛設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台中市位居南北要衝，交通順暢，經濟興盛，轄內

部分有女陪侍之聲色娛樂場所（即俗稱八大行業），為

謀取暴利，變相經營色情，不但妨害善良風俗，敗壞社

會風氣，同時黑白兩道插股圍事，並滋生治安及公安事

故，及肇致公務人員風紀問題。該市「歡喜就好」酒店

為艷名遠播之大型脫衣陪酒色情酒店，自 91 年 3 月 4

日取得營業登記證照，開始營業以來，在臺中市長期以

色情花樣百出，小姐敢脫敢秀，香豔淫穢，可出場性交

易著稱。台中市警察局 99 年 6 月間依檢舉進行調查，99

年 8 月 20 日由檢察官指揮該局行政課、刑警大隊對該酒

店進行搜索，並拘提業者楊○○、楊游○○等人到案，

楊某夫婦經法院裁定收押禁見，該酒店始停止營業。檢

警偵辦發現，酒店營業期間，運用詐騙、脅迫、恐嚇、

監控、不當債務約束等方法，逼迫原無下海意思之坐檯

小姐從事色情行為及出場性交易，再巧立名目剋扣其薪

水，該酒店 24 小時營業，小姐隨時要待命工作，打瞌睡、

遲到罰簽本票，對於未配合為色情行為、性交易或不符

合業績要求之女子，則出言恐嚇，甚而當眾打巴掌、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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鞭抽打，加以毆打凌虐。旗下有坐檯女子脫衣陪酒、性

交易達 1、2 年，不但毫無收入，反而積欠大筆「借款」

及「罰款」。且該酒店為控制旗下坐檯女子，於頂樓增

建高度達二樓以上之鐵皮違建，騙稱酒店樓上可提供免

費住宿，藉以關押住宿女子，監控並嚴格限制該等女子

之行動自由，另恫嚇坐檯女子若日後敢無故離職，將請

配合之律師以刑事、民事訴訟方式追究，及請圍事份子

到住家追討、放火燒、潑油漆、告知家人鄰居女子係在

酒店從事性交易。有被害女子逃離該酒店，該酒店即唆

使暴力份子多次前去女子住家對其家人出言恐嚇，向法

院申請強制還款，亦有逃跑女子被押回後遭毆打至遍體

鱗傷，另有被害女子不堪受虐且投訴無門，多次割腕自

殺。檢察官偵查後，於 99 年 12 月 18 日以楊○○、楊游

○○等人涉犯妨害風化、恐嚇、人口販運等罪提起公訴。

又該酒店除頂樓外，於防火巷、法定空地、騎樓地等增

建廣告招牌及採光罩等違章建築供營業之用。其逼良為

娼，為害治安、社會秩序及漠視公共安全之惡劣行徑，

令人髮指。 

查該酒店址設台中市大雅路○○○號，為 6 層樓獨

棟建築，1 樓為大廳、吧台、辦公室，2-4 樓共設有包廂

20 間，5-6 樓為鐵皮違建，均頇由 1 樓電梯及樓梯進出，

無獨立之出入門戶，招牌為「歡喜就好商務大酒店」，

全棟建築實際為單一商號。業者楊○○將每一樓層以人

頭各別申請營利事業登記證，而於 91 年 3 月 4 日獲台中

市政府核發 4 張視聽歌唱業登記證。有關台中市政府執

行聯合稽查及違建管理部分，該府雖責由所屬商業、消

防、建管、衛生、警政等單位組成之「維護公共安全方

案聯合稽查小組」多次對該酒店進行稽查，且於 95 年 9

月 27 日稽查時，查悉該酒店有商業登記不實、法定空地

及防火巷增建違章建築等情事，卻未依法處理，任由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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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續營業，其他多次聯合稽查則虛應故事，對該酒店之

種種違法違規行為，置若無睹。茲將台中市政府違失情

形，分述如下： 

一、「歡喜就好」酒店為獨棟 6 層建築之單一商號，聯合

稽查小組竟以該酒店分別登記為 4 間商號，為合法登

記之營業為由，僅稽查特定樓層，心態可議；又各單

位稽查人員無視其違規行為，在檢查表單上為不符現

場狀況之填載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

(一)台中市政府對八大行業之管理，係依據行政院 82

年 7 月 21 日頒佈之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-營利事業

管理部分」規定，由該府經濟發展局主政，會同都

市計畫、建築管理、消防、環境保護、衛生等相關

機關，各依權責及主管法令配合檢查，並視需要請

警察機關協助。又，各該機關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

案聯合稽查時，並應依據台中市政府於 97 年 6 月

27 日訂頒之「台中市政府違規視聽歌唱等七種行業

聯合稽查作業守則」（下稱稽查作業守則）辦理。

「歡喜就好」酒店於頂樓、防火巷及法定空地增建

鐵皮屋、廣告招牌及採光罩等違建供營業之用，其

屋頂違建高度達二層以上，有台中市政府違章建築

拆除通知單、台中市既有違章建築違規程度評分表

可稽。其中頂樓之大型鐵皮違建，依航照圖於 92

年之前即已存在。台中市政府於 95 年 9 月 27 日已

查悉該酒店有增建違章建築，然 95 年 9 月至 99 月

8 月間並無該等違建之拆除紀錄。又該酒店全棟招

牌為「歡喜就好商務大酒店」名片為「歡喜就好大

酒店」，店內提供酒類飲料，實際營業項目非僅有

視聽歌唱，實為酒店，然 97 年 9 月 25 日相關人員

僅稽查該酒店無視聽歌唱設備之 1 樓大廳，並於稽

查紀錄表上填載該酒店之招牌名稱為「歡喜就好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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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歌唱名店」，實際營業項目為「視聽歌唱業」，

營業樓層「1 樓」；98 年 6 月 19 日稽查紀錄表上

填載該酒店招牌名稱為「歡喜就好 KTV」，實際營

業項目為「視聽歌唱業」；98 年 7 月 16 日稽查紀

錄表上填載該酒店實際營業項目為「視聽歌唱

業」；99 年 8 月 4 日稽查時，明知並無「辣辣的心

視聽歌唱名店」，卻僅稽查該酒店 3 樓，稽查紀錄

表上填載招牌名稱為「歡喜就好 KTV」，實際營業

項目為「視聽歌唱」，對於店內有無提供餐食、供

應酒精性飲料、是否設有吧檯等檢查項目，均未勾

選，顯未落實檢查；若僅從公共安全觀之，該小組

歷次檢查，亦未就評分表內之防火間隔、屋頂避難

平台有無違建、建築物逃生動線是否順暢、安全門

有無封閉、樓梯有無封閉或阻塞等與公安有關項目

進行勾選，足見聯合稽查小組形同虛設。 

(二)台中市政府於「歡喜就好」酒店營業期間之 95 年 9

月 27 日、97 年 9 月 25 日、98 年 6 月 19 日、98 年

7 月 16 日、99 年 5 月 26 日、99 年 8 月 4 日共六次

對該酒店進行聯合稽查，均未依規定落實稽查。其

歷次稽查情形如下： 

１、95 年 9 月 27 日排定稽查「歡喜就好視聽歌唱名

店」，由經發局約聘稽查員陳○○帶隊稽查，渠

於稽查紀錄表填載：「現場狀況：…非開放空間，

營業樓層 1-4 樓，包廂 20 間…」；都市發展局技

正李○○填載：「廣告物未申請設立許可、增建

違章建築。」然事後經濟局未依法裁處該商號登

載不實等情，且未將該紀錄表函送都市發展局，

都市發展局亦未依規定查報拆除。 

２、97 年 9 月 25 日排定稽查「歡喜就好 KTV 節目秀

酒店」，由經發處副處長陳○○帶隊稽查，僅檢



 5 

查該酒店無歌唱設備之一樓大廳，稽查人員范○

○於稽查紀錄表填載：「實際營業項目：視聽歌

唱業、營業樓層 1 樓」，並註記「稽查時負責人

有變更未辦理」，餘其他各單位未記載該店有任

何違規情事。 

３、98 年 6 月 19 日排定稽查該酒店 1-4 樓之「歡喜

就好」、「一見鍾情」、「辣辣的心」、「逍遙自在」

等商號，由經發處副處長陳○○帶隊，稽查人員

明知該酒店全棟為同一商號，卻依 1 至 4 樓層分

別製作稽查紀錄表，經發處約聘稽查員顏○○填

載「稽查時，1F 為吧檯，未發現 KTV 設備」，衛

生局填載「從業人員未辦理健康檢查」等語，餘

各單位無未填任何違規情形。 

４、98 年 7 月 16 日聯合稽查係併同台中市警察局青

春專案擴大臨檢實施，由何安派出所派出所所長

洪○○帶隊，該次稽查對象為「歡喜就好商務 KTV

大酒店」，稽查範圍為 1-4 樓，惟各單位均未發

現任何違規。 

５、99 年 5 月 26 日排定之稽查對象為：大雅路○○

○號 1 樓之「歡喜就好視聽歌唱名店」，由經發

處副處長陳○○帶隊稽查，實際稽查範圍為該址

1-4 樓，經發局稽查人員何○○填載該商號「營

業樓層 1-4 樓，包廂 20 間，提供伴唱視聽設備、

設有廚房、吧檯、提供菜單，供應餐食、供應酒

精性飲料。」都市發展處稽查人員葉○○填載該

商號「增建違章建築」，台中市政府嗣依上開檢

查紀錄，函請區公所進行違建查報。 

６、99年 8月 4日排定之稽查對象為大雅路○○○號

3 樓之「辣辣的心視聽歌唱名店」，由經發處副處

長陳○○帶隊稽查，稽查人員明知該址全棟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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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歡喜就好」酒店單一商號，卻稽查僅有包廂而

無收帳櫃台之 3 樓，經發局稽查人員張○○填載

該商號「營業樓層 3 樓，包廂 9 間，提供伴唱視

聽設備，供應酒精性飲料。」都市發展處稽查人

員何○○未載該商號任何違規情事。 

(三)對此，詢據經發局副局長陳○○、台中市警察局何

安派出所所長洪○○、偵查佐李建平，及經發局稽

查人員范○○、顏○○、何○○、都市發展局稽查

人員李○○、林○○、吳○○、劉○○、葉○○、

何○○等人，均不否認大雅路○○○號全棟為「歡

喜就好」酒店，然辯稱：該址為四家合法登記之視

聽歌唱業，渠等頇依主管機關所規劃編排之稽查名

單進行稽查，至於有無違建應由建管單位依權責查

察；而建管人員則辯稱該酒店 5、6 樓非營業場所，

不屬於稽查範圍，又渠等發現該酒店 1 樓違建或廣

告招牌無使用許可，均登載於構造及設備檢查表

中，然漏未於聯合稽查紀錄表中勾選，或雖已勾選

但經發局未將該表函送都市發展局，致未便憑辦等

語，惟查： 

１、依稽查作業守則規定，聯合稽查由商業單位排定

後，應以密件密封方式提供予帶隊組長，稽查時

由各單位現場依權責進行查核，就設施、店招、

名片、價目表、生財器具、營業行為等攝影拍照

蒐證，並應針對影響治安等行業分項予以評分。

又依「台中市特定目的事業停止供水供電及強制

拆除公共營業場所評分表」，經濟發展處應查察

之範圍，包括「經營核准登記範圍以外之營業項

目者〈面積〉」；都市發展處應查察之範圍，包括

「避難空間不足（如防火間隔違建、屋頂避難平

台違建等）」，而該局檢查人員現場另行填具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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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台中市建築物公共安全之構造及設備檢（複）

查紀錄表」則規定檢查項目應包括「避難層出入

口」「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」「屋頂避難平台」

「招牌廣告」「防火巷」「空地、陽台」等。 

２、帶隊人員當中，陳○○曾多次前往該該酒店實施

稽查，洪○○則為警務人員，相關稽查人員亦長

期從事八大行業之稽查工作，依渠等之工作經驗

與社會歷練，對於該市特種行業之營業模式及生

態，應有一定之瞭解，自不可能不知悉該酒店全

棟為同一商號，更不可能對該酒店可能涉及之違

規情事，毫無認識。陳○○於約詢時表示：「（問：

有任何法規規定不能查二到四樓嗎？）沒有規

定，但是我拿到的名單上只有寫一樓。…（問：

如果你們落實查察的話，就會發現五、六樓的違

建，就不會發生有女子被拘禁在裡面的情形，是

不是？）點頭。」經發局黃○○局長表示：「（問：

聯合稽查時，名單中若只有 1 樓是否不能上 2 到

4 樓？）法規上沒有這樣規定，若名單只有一樓，

但如帶隊官敏捷一點，查覺 2 樓以上有異狀時，

稽查 2 到 4 樓是可以的。」都發局長黃○○則表

示：「（問：派去聯合稽查的人，有沒有要求說只

能查 1 樓或只能查幾樓，其他地方不准查？）沒

有特別要求，稽查名單及稽查範圍都由經發局決

定。（若發現樓上有違建是不可以查的嗎？）如

果有發現，應該還是要查。」台中市政府亦表示：

「排班時依門牌號為主，並無需 1-4 樓皆排班稽

查，業者登記門牌內執行稽查時皆可當場要求進

入檢查，並無合法登記業者不配合檢查之情形。」

皆答稱聯合稽查小組之稽查範圍，不限於受檢商

號之登記營業範圍。足見其稽查標的均指該酒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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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棟，而非指該酒店之一樓大廳或某一樓。99 年

5 月 26 日稽查名單雖僅記載登記該址 1 樓之「歡

喜就好視聽歌唱名店」商號，然該次帶隊人員陳

○○卻指示相關人員查察該酒店 1-4 樓全部營

業，足見其所辯名單記載為某一樓，故頇依名單

進行稽查云云，難以採信。又商號所在建築有無

「避難空間不足（如防火間隔違建、屋頂避難平

台違建等）」，屬評分項目之一，都市發展局稽查

人員亦坦承違建通常增建於屋頂、防火巷及法定

空地，相關人員自應落實查察。帶隊人員辯稱不

知悉該酒店有違建亦非其權責、都市發展局稽查

人員辯稱 5、6 樓非營業場所，不屬於稽查範圍

云云，核屬卸責之詞，委無足採。 

３、更者，「歡喜就好」酒店之營業樓層為 1-4 樓，

其中 2-3 樓為包廂 20 間，全棟並無其他商號營

業，有本院履勘紀錄可稽。然除 95 年 9 月 27 日

經發局約聘稽查員陳○○及 99 年 5 月 26 日約聘

稽查員何○○將據實填載外，餘 97 年 9 月 25 日

約聘稽查員范○○竟記載該酒店之營業樓層為 1

樓、約聘稽查員顏○○竟記載該酒店 1-4 樓分別

為四家視聽歌唱業、99 年 8 月 4 日約聘稽查員張

○○竟記載該酒店 3 樓為「辣辣的心」視聽歌唱

業，顯然未據實填載稽查紀錄。又，該酒店於頂

樓、防火巷及法定空地增建鐵皮屋、廣告招牌、

採光罩等違建供營業之用，然都市發展局稽查人

員於檢查表單上均為不符現狀之填載，核有重大

違失。 

二、「歡喜就好」酒店自 91 年開始營業後，即迭遭民眾

檢舉，惟警察局卻未將其收受之檢舉資料，通報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，橫向聯繫顯有不足；又警方於 98 年 7



 9 

月 16 日通報該酒店涉有妨害風化行為，台中市政府

卻未依規定排班稽查，均有違失。 

依稽查作業守則規定：「檢舉、大眾媒體報導或

相關單位通報者優先執行聯合稽查，餘依特定目的事

業管理系統稽查紀錄清冊及商業登記清冊排程聯合稽

查。」其作業方式係由商業單位承辦人員排定後，以

密件密封方式提供帶隊組長。該府雖表示民眾檢舉之

管道有電話檢舉、市長室人民陳情、市長信箱、1999

話務中心等，但查無民眾檢舉及人民陳情該酒店之相

關資料等語。 

惟查：該酒店自 91 年起，即迭遭民眾檢舉涉有脫

衣陪酒、吸食毒品、酒醉鬧事等行為，此有台中市警

察局 110 系統報案紀錄在卷足稽（分別為 91 年 1 次、

92 年 1 次、93 年 1 次、95 年 3 次、96 年 2 次、97 年

1 次、98 年 4 次、99 年 1 次）。然台中市警察局均未

將上開檢舉資料函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致經發局未

據而對該酒店編排聯合稽查勤務，顯見台中市政府所

屬機關之橫向聯繫不足。 

又，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於 98 年 7 月 16 日函

報經發局於同年月 8 日查獲「歡喜就好」酒店涉嫌妨

害風化 1 案 84 人（其中 10 人為坐檯女子，涉嫌脫衣

陪酒，妨害風化，另 74 人為酒客及現場人員），98

年 7 月 19 日市長信箱復收受民眾檢舉該酒店違法，並

質疑該酒店遭破獲脫衣陪酒何以能繼續營業等語。都

發局未依規定編排稽查勤務，卻函復民眾稱：「該址

設有歡喜就好視聽歌唱名店，已辦妥商業登記…實際

經營視聽歌唱業」、「營業行為涉違反妨害風化相關

規定，尚與商業登記法之規範範疇無涉」，而未排班

稽查，顯然違反前開規定。對此，台中市政府辯稱：

因「歡喜就好」酒店屬合法登記視聽歌唱業，公文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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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人查閱稽查紀錄，對該業者剛於 98 年 6 月 19 日排

班稽查在案，嗣後警察局因執行青春專案於同年 7 月

16 日排班稽查，故將該公文於 98 年 7 月 20 日簽辦存

查，應無違誤等語。惟據該函檢附之刑案案件報告書，

內容詳細記載該酒店之經營色情模式及性遊戲細節，

足以確認該酒店係以經營脫衣陪酒為常業，台中市政

府卻一再表示該酒店「屬合法登記視聽歌唱業」、「實

際經營視聽歌唱業」，為不法業者背書，顯有失當。 

再者，99 年 5 月 23 日媒體大幅報導「歡喜就好」

為經營色情之制服酒店，詳載該酒店妨害社會秩序及

風俗之行為（見當日自由時報報導），該府本應加強

橫向聯繫，積極研擬管制該酒店之措施，卻仍消極懈

怠，放任「歡喜就好」酒店繼續營業，危害治安及社

會秩序，顯有違失。 

三、聯合稽查小組於 95 年 9 月 27 日查獲該酒店「廣告物

未申請設立許可、增建違章建築」，惟經發局竟未依

規定將稽查紀錄函送都市發展局處理；又都市發展局

於 97 年 9 月 25 日查獲該酒店「左側違建」及未出示

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資料、於 98 年 6 月 19 日查獲該酒

店「招牌無使用許可」，於 99 年 5 月 26 日及 99 年 8

月 4 日稽查時該酒店未出示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資料，

然該局亦未依規定通知區公所查報或依法裁罰，均有

重大違失。 

按行政院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-營利事業管理部

分」規定，查獲涉嫌違反建管等相關法令者，應移由

權責單位處理，又違規業者經處罰後，應再複查其已

否改善。又「台中市政府違規視聽歌唱等七種行業聯

合稽查作業守則」規定，凡查獲違反相關法令者，應

由商業單位移由相關權責單位處理。 

又依建築法第 25 條、第 86 條第 1 項第 1、2 款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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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法授權訂定之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2 條至第 5 條規

定，建築物非經主管機關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，不得

擅自建造及使用。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建築機關應視

實際需要置違章建築查報人員，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

得指定人員執行違章建築之查報事項。違章建築查報

人員遇有新建增建等情事時，應立即報告主管建築機

關處理。又主管建築機關於接獲查報後，應於 5 內勘

查，認定必頇拆除者，應即拆除之。另詢據都發局前

局長黃○○表示，違章建築應由區公所主動查報，然

該局人員於聯合稽查時應於「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

聯合稽查紀錄表」及「建築物公共安全之構造及設備

檢（複）查紀錄表」上勾稽檢查情形，如發現違建，

應通知轄區區公所查報，該局再派員認定並進行評

分，如認定違建達頇拆除程度者，即應拆除。此外，

依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、第 4 項及第 91 條第 2 款規

定：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定期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

檢查簽證或申報，未依規定辦理者，得處以罰鍰，並

期改善，並得連續處罰、停止供水供電及強制拆除。 

查 95 年 9 月 27 日聯合稽查小組查悉該酒店增建

違章建築，台中市政府 95 年 9 月 29 日函報相關主管

機關聯合稽查情形，雖獨漏都市發展局；然該局稽查

人員李○○另行填報有建物構造及設備檢查表，註明

防火巷「建物左側增建」「廣告牌等無使用許可」，

送交該局使用管理課負責違規檔案管理之計管小組列

管，惟該局未函請區公所查報或為後續之處置。又，

97 年 9 月 25 日都市發展局稽查人員林○○於建物構

造及設備檢查表中註明該酒店「空地左側違建」，卻

未於聯合稽查紀錄表中勾選或註明任何違規情事；於

停止供水供電評分表中評分 0 分，表示無防火間隔或

屋頂避難平台違建；98 年 6 月 19 日稽查人員吳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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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建物構造及設備檢查表註明該酒店 1 樓「招牌廣告

無使用許可」，卻未於聯合稽查紀錄表中勾選或註明

任何違規情事，於停止供水供電評分表中評分 0 分，

表示無防火間隔或屋頂避難平台違建；98 年 7 月 16

日該局稽查人員劉○○則未查獲該酒店任何違規情

形；99 年 8 月 4 日稽查人員何○○於建物構造及設備

檢查表註明該酒店「屋頂樹立廣告側面正面式廣告招

牌」「未出示建物公安申報資料」，卻未於聯合稽查

紀錄表中勾選或註明任何違規情事；然上開建物構造

及設備檢查表，均送交該局使用管理科，然該局卻逕

予存查而未依規定處理。又依建物構造及設備檢查

表，97 年 9 月 25 日、99 年 5 月 26 日及 99 年 8 月 4

日均註明稽查時該酒店未出示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資

料，然該局亦未依法裁處。 

對此，都市發展局相關稽查人員或辯稱漏未於聯

合稽查紀錄表中勾選，或稱已勾選但經發局未函送該

表函，致未便憑辦，有如上述。然詢據都市發展局前

局長黃○○坦承：該局於執行聯合稽查時所填註之「建

築物公共安全之構造及設備檢（複）查紀錄表」，蓋

有違規檔案管理之章戳，應由計管小組建檔追蹤，如

發現違建，應通知公所查報。並稱未出示公安申報並

非一定依建築法規定裁罰，但仍頇請業者補正云云。

惟該局雖已查明該酒店違規，然該局亦未依規定通知

區公所查報或通知業者補正或依法裁罰，核有重大違

失。 

四、「歡喜就好」酒店曾遭警方查獲妨害風化，並有多項

違規紀錄，然台中市政府於其主管之「台中市政府對

視聽歌唱等八種行業、電子遊戲場業及資訊休閒業管

理管制卡」，僅記載該酒店於 99 年 5 月 26 日一樓前

方雨遮「違反建築法」，嚴重影響商業管理之正確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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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正俗業務之執行，核有違失。 

行政院「維護公共案全方案-營利事業管理部分」

規定，各地方政府對所轄視聽歌唱等行業之狀況及違

規態樣，應進行全面清查及列冊建檔。又，稽查作業

守則伍之三之㈠規定，稽查後應將稽查情形登錄於特

定目的事業管理系統建檔，並上傳稽查相片至管理資

料庫及填寫工作日誌。另據台中市政府表示，該市登

記有案之視聽歌唱等行業清冊，可經商業登記系統統

計行業別，該府公安聯合稽查後之稽查紀錄表登載於

特定目的事業管理系統，做為後續查閱相關業者資料

之用，同時可統計所有稽查紀錄等語。又依台中市政

府檢具之聯合稽查紀錄表所載，「歡喜就好」酒店 95

年 9 月 27 日稽查時註明「廣告物未申請設立許可」、

「增建違章建築」及「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」；98

年 6 月 19 日稽查時註明「從業人員未辦理健康檢查」；

99 年 5 月 26 日稽查時註明「增建違章建築」。然其

管制卡除於 99年 5月 26日通報該酒店違反建築法（指

該酒店一樓前方雨遮違建）外，餘未登載任何違規事

實，其管制顯然不實，嚴重影響商業管理之正確性及

正俗業務之執行，核有違失。 

五、台中市政府於 95 年 9 月 27 日已查悉「歡喜就好」酒

店有虛設商號等違規情事，竟未依商業登記法及相關

法令裁處，核有違失。 

依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：「商業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其所在地主管機關得依職權…撤

銷或廢止其商業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：…二、登記後

滿六個月尚未開始營業，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

六個月以上。」第 30 條規定：「申請登記事項有虛偽

情事者，其商業負責人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

下罰鍰。」查「歡喜就好視聽歌唱名店」登記之營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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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層為上址之 1 樓，營業面積限 203.64 平方公尺，然

依台中市政府 95 年 9 月 27 日公安聯合稽查紀錄，該

酒店營業樓層為 1-4 樓，因此登記於同址 2-4 樓之「一

見鍾情視聽歌唱名店」、「辣辣的心視聽歌唱名店」、

「逍遙自在視聽歌唱名店」實屬空頭商號。上開情形

據行政院表示：所在地主管機關應依商業登記法第 29

條第 1 項第 2 款及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，通知相

對人陳述意見，逾期不為申辯或申辯理由不正當者，

得撤銷或廢止其登記等語。然台中市政府竟未依商業

登記法及相關法規進行裁處，核有違失。 

六、台中市政府未依「特定目的事業停止供水供電及強制

拆除公共營業場所評分表」，對該酒店經營登記範圍

以外之營業項目、屋頂避難平台違建、涉營妨害風化

營業等重大違規行為覈實評分，核有違失。 

依稽查作業守則規定，各單位對影響治安等行

業，應依權責按「特定目的事業停止供水供電及強制

拆除公共營業場所評分表」分項評分，而該評分表內

對「有照經營核准登記〈設立〉範圍以外之營業項目

者〈面積〉」、「避難空間不足（如防火間隔違建、

屋頂避難平台違建等）」「營業場所顯有從事色情營

業行為曾遭查獲妨害風（俗）案件，現又經營疑涉妨

害風化（俗）營業行為者」「廣告物內容涉及色情或

猥褻等文字圖像」等項，訂有具體標準，台中市政府

亦表示逐年降低簽請斷水斷電之總分，茲將歷次評分

情形分述如下： 

(一)95年 9月 27日聯合稽查小組就該酒店 1-4樓評分，

都市發展局於「避難空間不足（如防火間隔違建、

屋頂避難平台違建等）」欄核配 5 分；消防局就「消

防搶救之必要設備未符規定」核配 5 分，總分為 10

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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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97 年 9 月 25 日聯合稽查小組就該酒店 1 樓評分，

經發局於「有照未辦理變更登記」欄核配 1 分，總

分為 1 分。 

(三)98 年 6 月 19 日評分該酒店完全符合規定，總分為

0 分 

(四)99年 5月 26日聯合稽查小組就該酒店 1-4樓評分，

經發局於「有照經營核准登記〈設立〉範圍以外之

營業項目者〈面積〉」欄核配 1 分，總分為 1 分。 

(五)98 年 7 月 16 日及 99 年 8 月 4 日未填寫評分表。 

足見台中市聯合稽查小組對該酒店經營登記範圍

以外之營業項目、屋頂避難平台違建、涉嫌為妨害風

化等重大違規行為，未覈實評分，甚至未依規定進行

評分，核有違失。 

七、綜上，台中市政府表示：視聽歌唱等行業經民眾檢舉

違法違規者，應優先排定稽查，該府對該等行業之管

理及正俗業務「一貫皆採嚴打態度」等語。然「歡喜

就好」酒店自 91 年起，即迭遭檢舉，台中市政府未

依民眾檢舉編排稽查勤務，又於 95 年 9 月 27 日發現

該酒店有重大違規，竟未依法查處，已有怠忽。此後

多次聯合稽查，對該酒店種種違規事實視若無睹，毫

無反應；而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於 98 年 7 月 16 日

函報查獲該酒店妨害風化案之刑案報告書，經發局竟

逕行存查，置之不理，台中市政府對上開情形，均未

及時導正。又 99 年 5 月 23 日媒體大幅報導該酒店色

情營業內容後，仍未加強橫向聯繫，積極研擬管制手

段，因循苟且，致 99 年 5 月 26 日之聯合稽查，除都

市發展局查報該酒店一樓前方採光罩違建外，餘未註

明該酒店有任何違法或違規事實，顯然長期放任「歡

喜就好」酒店繼續營業，危害治安、公共安全及社會

秩序，嚴重影響政府機關及公權力形象，爰依監察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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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

善見復。 

 

 


